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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用“购房入户”托市的隐忧(魏也；4月4日)

文章作者：魏也

    眼下，杭州市第六届人居展正在举行。作为"重大利好"消息，"购房入户"政策在展会前被正式推出，并成为此次人居展上的一个热门

话题。购房入户是指非杭州市区户籍人员通过购买在杭住宅(包括商品房和二手房)，取得杭州城市户口。这一政策意味着曾被视为杭州房

价飙升"罪魁祸首"的外来购房者，将再次登台成为"托"热杭州楼市的"宠儿"，并受到了政府的欢迎。 

    在杭州之前，去年年底，济南出台的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暂行办法》规定:"购房面积超过100平米可落户"。"购房入户"政策是为了"鼓

励普通市民住房消费"，说得再直接点就是刺激房市，推动房价上涨。 

    地方政府是高涨房价的直接受益者。一方面，通过批租土地，地方政府可以一次性拿到最多70年的土地租金。房价高涨可以带动地价

上涨，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收益。另一方面，房价越高，相关税费越高，政府的收益越大。 

    因而，自从中央稳定房价的新政出台后，唱反调的声音不断，一些地方政府变着法进行抵制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稳定房价的努

力。从国家房产新政出台至今，除了由于部分消费者的持币观望减少了商品房的销量，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房价。房价依然在上涨，只是涨幅

较之过去小了一点。尽管如此，商品房交易量的减少依然令地方政府不安，因为经济增长放慢将影响他们的政绩。 

    如果将利益因素归结为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力，那么，问责制度的空置则是一个外在动力。国务院下发的"国八条"，把房

价提高到政治高度，提出建立政府负责制，省政府负总责，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，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。但是，"国八条"出

台一年有余，在此时间区间，一些城市的房价，甚至比过去上涨得更为迅猛，但迄今为止鲜有地方政府官员由于遏制房价不力遭到问责。 

    地方政府用"购房入户"这样的政策来刺激房市，实在是一种"大智慧"的选择。这与批租土地一样，都几乎不需要花费本钱。现在，反

对歧视，要求统一户籍的声音日渐高涨，说不定哪一天户口制度就彻底改革了，到那个时候户口的价值也就"今非昔比"。在此之前，以户

口为诱饵，吸引外来投资者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无异于无本万利的买卖。 

    "购房入户"的作用有多大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。我认为，单纯地从一个"购房入户"来衡量它对房价的影响是片面的。"购房入户"代表

了地方政府的立场和态度，那就是政府乐见房价上涨，这种明确的信号所起的引导作用，其实是很难加以量化的。 

    一旦土地批租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丰厚的财源，他们强烈的卖地冲动就难以遏制，这必然造成对土地的透支开发；一旦房价上涨所带

来的税费收入的持续增加，地方政府推动房价的动力就越强劲而且持久。地方政府的这种收益同时是一种短期行为，它是以牺牲长远利益为

代价的，因为当购房成为公众最沉重的负担，他们的其他消费需求必然被压制，这样导致的必然结果是:经济发展被房地产所绑架----如果

把银行贷款也算上，绑架之势就更为明显。 

    倘若将最近几年的房价联系起来看，就不难发现:房价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上涨数倍，那么，房价可以一直涨下去吗?显然不会。那

么，最后一棒会被谁接着?他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吗?一旦房产泡沫破灭，我们有化解这种巨大风险的能力吗?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，老百

姓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哪里?这些，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问题。 

    无论是土地批租还是借房价上涨之机多获取的收益，都是一种"寅吃卯粮"的行为，根源在于现在并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促使官员们以更

长远的眼光来规划本地的发展，官员们更倾向于以最快的速度推动经济上扬，在GDP至上的考核体系下，如此政绩可以为自己累积更多的政

治资本。如果考核体系不进行革新，在短期利益的诱惑下，地方官员不惜与中央宏观政策背离，以"购房入户"之类的手段托市的冲动就难

以消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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